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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PREFACE　ONE

建构在互联网和现代通信技术基础之上的共享经济、 平台经济等诸多数

字经济新型业态， 由于其在商业模式、 组织形式、 交易活动等诸多方面均不

同于传统经济模式， 因此其快速发展不但对既有的社会分工、 产业形态分布

和企业生产经营方式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 而且也使众多社会主体的消费习

惯、 行为模式乃至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 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到，
面对高歌猛进的各种平台经济， 不但基础理论供给上明显不足， 甚至对共享

经济是什么、 共享经济与普通网络交易有什么共同点和区别等一些基本概念

也没有达成必要共识， 而且对共享经济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也缺乏清醒的

认识， 在相关法律制度供给上更是几近阙如。
钟凯博士长期致力于对平台经济的研究， 不但产出了一定数量的高水平

研究成果， 而且更是利用博士后合作研究的机会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入、
细致的研究， 并形成了这篇内容详实的出站报告。 在书中， 作者以 “共享契

约” 为概念线索， 采用实证、 价值和类型化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沿循功

能、 价值、 私法构造、 责任体系等内容脉络， 从宏观、 中观和微观等不同维

度剖析共享经济的私法调整问题。 作者认为， 共享经济作为一种商业创新模

式， 既可用传统的契约理论进行解构， 也可借助于完善的法律制度对其风险

进行控制。
通过仔细阅读， 我认为， 相对于既有的研究成果而言， 本书在以下几方

面的学术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首先， 本书的研究对象与既有的研究明显不同。
通过粗略浏览可查阅的现有研究成果可以发现， 已有研究大多侧重于对共享

经济公法规制的研究， 主要聚焦于市场准入、 反不正当竞争、 网络安全、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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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看门人义务等相关规则的设计。 私法领域的研究也主要侧重于平台的传统

民事责任承担， 而对基于新的经济业态所产生的特殊法律关系构造及其私法

责任则缺乏体系化考察。 为了弥补传统侵权责任之不足， 钟凯教授以共享经

济的私法调整为切入点， 以共享契约的法律类型为建构基础， 以共享经济私

法调整的价值理念为引领， 对共享经济法律关系的构造、 共享经济法律关系

的客体、 共享经济法律关系的特殊权利义务、 共享平台的契约责任与法定责

任以及共享经济法律关系中新型权益侵害的责任扩张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

和深入分析， 其很多研究结论都可作为对这一问题继续进行研究的坚强基石。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或创新是， 作者在借鉴制度经济学中 “契约” 和 “组

织” 概念的基础上， 创造了能够在实证和规范之间起到桥梁作用的 “共享契

约” 这一解释性概念， 并据此将共享经济的契约化解释与传统的民事法律行

为、 商行为、 私法责任等基本法学概念进行了有机结合。 在结构安排上， 作

者采取了从宏观到微观的思维范式， 在充分阐释共享经济的契约功能和法律

类型， 共享经济的价值范畴及其作用界域的基础上， 系统提出互联网雇工、
个人信息信托权、 平台自治管理权、 共享商行为、 共享临界行为等一系列法

律概念， 并以此为基础， 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共享法律关系进行了立体

化构造， 并对共享平台中的一些较具代表性的私法责任 （如平台算法责任、
惩罚性赔偿、 智能驾驶侵权等） 进行了体系化的考察及拓展性分析， 从而极

大丰富了民事责任的法律类型及其适用场景。
在研究方法上， 本书也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 鉴于本研究具有一定的

对策性研究性质， 本书对于那些需要通过实证加以支持和佐证的内容部分，
如共享经济的法律类型， 平台的法律责任、 平台自治管理权和规则解释等，
作者采取了社会调查和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 选取了 “滴滴专车矿泉水争议

案” “拼多多平台假一罚十案” “淘宝平台惩罚用户案” 等实际案例进行了研

究； 又如对于平台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和互联网雇工问题， 作者结合 “货拉拉

乘客跳车” 案进行了具体分析， 从而使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关注度和社会可

接受性。 而对那些理论性较强的内容部分， 则采取了较具抽象化的研究方法，
例如对共享契约的类型化研究及其功能阐释就运用了诠释学的方法， 在对共

享经济法律关系及其权利义务的设计上则严格遵循了潘德克顿学派的研究方

法。 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 使本书一方面具有较强的理论抽象高度，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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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又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 几乎所有的研究内容都能密切服务于数字经

济的发展需要。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 本书的研究视野非常开阔， 分析视角较为独到。 作

者运用经济学、 政治学和法理学等不同学科理论， 不仅完成了共享契约的组

织治理功能和类型化分析， 还从个人主义、 整体主义、 马克思主义等私法基

础学说， 对共享经济的基本价值范畴进行学说资源整合， 在此基础上结合民

法典的实施就其价值内涵作出了法教义学阐释。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该书虽

以私法为研究重心， 但同时也涉及大量的刑法、 行政监管等公法规制的内容，
特别是在全书结尾部分所提出的关于数字经济法律制度学科发展、 科技发展

与社会组织变迁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宏大命题的追问， 更为今后的后续研究

留下了充分的发展空间。
本书的研究内容不但能给初次接触这一领域的读者提供了一把便捷的开

启数字经济法律知识宝藏的钥匙， 更能为从事这一领域深入理论研究和审判

实务的专业人士提供必要的向上攀登的云梯。 在此我强烈向各位读者推荐本

书， 同时也希望作者能继续努力， 不断向社会贡献更多的优秀作品。
是为序。

赵万一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３ 日于西南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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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PREFACE　TWO

共享经济是近年来法学研究的热门话题， 在商法学界， 这一领域的研究

者亦有不少。 随着国家对数字经济法律制度越来越重视， 来自学界和实务界

的关注， 声势将更为浩大。 互联网与我的研究领域历来有所交叉。 以证券法

为例， 我国证券市场的兴起， 就伴随着证券的电子化和无纸化， 并与中国互

联网的发展历程高度重合。 而依托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证券行业也在向数

字化加速转型。 近年来出现的股权众筹等共享金融业态， 本质上也可以归入

“证券” 这一范畴。 可以讲， 互联网和共享经济不是一种单一或独立的行业，
而是全面渗透到现有经济社会结构中的经济和法律现象。

另一方面， 不得不承认的一个现实是， 对于传统经济模式和相关法学研

究而言， 共享经济属于新兴领域和新生事物， 部分已有经验和认知不完全适

用其身， 甚至连法学分析经常需要借助的基本概念， 都不甚明了。 例如， 共

享经济是什么， 共享经济和平台经济是什么关系， 互联网共享交易活动有哪

些法律特征， 等等。 这些问题不研究清楚， 就谈不上互联网良治的建立。
在此背景下， 《共享经济的私法调整》 一书的出版， 可谓恰逢其时。 本书

以 “共享契约” 为基本概念线索， 采用实证、 价值和类型化分析相结合的研

究方法， 沿循功能、 价值、 私法构造、 责任体系等内容脉络， 从宏观、 中观

和微观等维度剖析了共享契约及其私法调整细节。 本书作者钟凯博士是我指

导的博士后， 也是近年来国内商法学界较有研究实力的青年学者。 该作品作

为其博士后研究项目的出站成果， 与其他相关研究相比， 我认为主要有以下

新意：
第一， 作者借助共享契约这一概念工具， 巧妙地将共享经济的契约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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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与民事法律行为、 商行为、 私法责任等传统概念很好地结合起来， 顺势提

出了互联网雇工、 个人信息信托权、 平台自治管理权、 共享商行为、 共享临

界行为、 算法责任等新颖概念， 既颇具开创性， 全书读来也不觉得突兀， 让

民法和商法的主流学者也能赞同其观点。
第二， 作者擅于运用经济学、 政治学和法理学等不同学科理论， 从组织

变迁的视角拓展了共享经济法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同时众多田野调查和案

例资料使得全书既有较强的理论抽象度， 实例的列举也有血有肉。 特别需要

指出的是， 该书虽以私法为研究重心， 但同时也涉及刑法、 行政监管等公法

规制问题， 还提出了对科技与人文、 私法基础与社会变迁等宏大命题的追问。
第三， 本书的研究议题极具超前思维， 又不脱离社会经济发展现实， 前

瞻性治理和问题意识拿捏得十分到位。 例如， 书中谈到对平台自治管理权的

限制及平台异化问题， 最近国家相关部门已对阿里巴巴、 微信、 美团等系列

平台提出了反垄断的监管要求； 书中有关于智能驾驶责任、 平台违反安全保

障义务的讨论， 一再涌现的货拉拉乘客跳车和特斯拉刹车失灵等系列现实例

子， 与之呼应。
在我看来， 该书是国内系统研究互联网和共享经济私法制度的集大成之

作， 在某种意义上填补了国内研究的空白。 当然， 书中的部分观点并非无可

置疑， 读者若存歧见， 不妨与作者商榷。 有共鸣， 也有争鸣， 这恐怕更符合

作者初衷。 我愿向读者， 特别是关心数字经济法律制度的同仁推荐这部新意

迭出的作品。
是为序。

中国法学会证券法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９ 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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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PREFACE

共享经济 （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 与 ２０ 世纪国外学者提出的 “协同消费”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概念有直接关联。 在某种意义上， 协同消费与共

享经济是同一事物。 如果说当代共享经济与以往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就在于

该经济模式是以信息化和互联网等工业革命技术的广泛应用来推动的。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互联网和大数据应用把许多商品、 服务和社群活动高效互连，
市场交易和人群交往逐渐呈现身份兼职化、 资源分散化、 消费便利化、 交易

电子化等特点。 乘新科技之势， 共享经济增加了它在社会发展中的权重。 相

关研究报告显示， 共享经济在欧盟的市场交易额在 ２０２５ 年将达到 ５７００ 亿欧

元。 对比 ２０１６ 年， 这一数字只有 ２８０ 亿欧元。 〔 １ 〕一场在全球范围深刻改变人

们生活的共享革命， 可能正在发生。
这一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共享经济挑战传统法律治理， 带来了很多

争议。 各国政府对共享经济没有毫无保留地接纳。 在我国， 共享经济在与现

行法律的交汇中， 经历了被传统治理体系从免疫排斥到逐步接纳的过程。 网

约车登陆初期， 一线交通执法部门针对网约车的 “钓鱼执法” 时有发生， 不

少地方政府明确禁止私家车接入网络平台参与运输经营。 〔 ２ 〕当前， 网约车已

成为我国交通出行体系的重要成员， 共享单车则是城市公共交通 “最后一公

里” 的通用解决方案。 然而， 对共享经济的质疑迄今一直没有停止。 因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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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Ｓｅｅ Ｖａｕｇｈａ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Ｄａｖｅｒｉｏ Ｒａｐｈａｅｌ，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
ｏｍｙ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ＰｗＣ ＵＫ， Ｉｍｐｕｌｓｅ Ｐａｐ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１６.

参见彭岳： “共享经济的法律规制问题———以互联网专车为例”， 载 《行政法学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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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乘客血案， 滴滴顺风车业务被迫全国下线； 货拉拉搬家服务因司机偏航，
导致跟车用户途中跳车身亡的案件， 近期再度搅动舆论场； 〔 １ 〕因面临市场准

入不清晰、 治安管理风险和扰民等问题， 共享住宿长期游走在灰色地带； 〔 ２ 〕

作为共享金融代表的 Ｐ２Ｐ 网贷， 在 ２０２０ 年底已被全面清退； 等等。
共享经济法学研究繁荣的背后， 同样隐藏着知识体系的断层。 对共享经

济的定义和分类从未统一， 更谈不上形成相对清晰的分析框架。 研究文献大

多能够指出传统法学理论的不足， 但这仅仅是我们讨论共享经济法律规制的

第一步。 解决共享经济是什么， 应当是什么， 以及如何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法

律治理体系的问题， 事实经验、 类型分析与价值判断同等重要。 法律类型如

何构建， 恰恰是当前共享经济研究所缺乏的。 另外， 在关注和热情方面， 公

法学远高于私法学。 理论短板在立法中自然流露， 作为电子商务领域全球首

部综合性立法的 《电子商务法》 〔 ３ 〕 ， 在法律分类中似乎难以找到与共享经济

直接对应的要素。
法律治理前瞻性思维同样不可忽视。 法律是一种相对滞后的治理手段，

但法学研究不是 “滞后” 的代名词。 对传统法律的依赖可能会阻止我们接受

法律变革。 学人不能抱着 “到时再看” 的心态， 商法研究尤其如此。 商法不

是守成之法， 而应成为创新引领之法。 为减少认识论上的不确定性， 私法研

究最好选择一些不那么抽象精准却实用的分析工具 （如类型方法）， 通过新旧

法律模型类推、 比较， 适当使共享交易法律构造具象化。
随着共享平台商业帝国的扩展， 资源的可链接性增加了社会交往的便利

度， 数据和信息的流动提高了社会能见度。 对于社会公众而言， 现在比以往

更容易实现一些社会目的， 但也因此加剧了利益冲突。 在资本冲动下， 个别

超级平台难免会落入无序扩张的陷阱， 由此带来的治理问题已不局限在经济

领域， 而是蔓延至重大民生乃至政治领域。 以创新为名进行的高杠杆融资、 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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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有关案件介绍， 参见百度百科：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ｋｅ.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ｉｔｅｍ ／ ２·６ 长沙女子跳车事件 ／
５６１０５４８２？ ｆｒｏｍｔｉｔｌｅ ＝％Ｅ８％Ｂ４％Ａ７％Ｅ６％８Ｂ％８９％Ｅ６％８Ｂ％８９％Ｅ８％Ｂ７％Ｂ３％Ｅ８％ＢＤ％Ａ６％Ｅ４％ＢＡ％
８Ｂ％Ｅ４％ＢＢ％Ｂ６＆ｆｒｏｍｉｄ＝ ５６１１８５２０＆ｆｒ ＝ ａｌａｄｄｉｎ， 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６ 日。

参见 “共享住宿乱象”， 载经济观察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ｅｏ. ｃｏｍ. ｃｎ ／ ２０１８ ／ ０７２７ ／ ３３３４３７. ｓｈｔｍｌ，
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电子商务法》， 即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为表述方便， 本书中涉及的我国法律

直接使用简称， 省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 字样， 全书统一， 不再赘述。



取超额垄断收益、 民生基本盘资本化运作给国家金融安全、 民生就业和市场公

平竞争带来了重大的潜在风险。 “及时跟进研究数字经济相关法律制度”， 〔 １ 〕这

一官方法治规划应运而生。 眺望逐步清晰呈现的数字治理格局， 不同思维和

理念同时在起作用： 创新与底线并重， 公法与私法齐飞， 政府市场共一色。
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加速了国际政治地

理中心向东转移的格局和趋势。 〔 ２ 〕为迎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国加快

布局人工智能、 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新能源、 人工智能、
５Ｇ、 区块链、 大数据和量子通信———这一长串清单所代表的是我国未来引领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可能突破方向。 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上， 每一轮工业

革命都有标志性的技术创新和应用， 并且会带来法律制度的巨大变革， 有的

甚至是颠覆性变革。
据央视新闻报道， 上海奉贤智能驾驶全出行链创新示范区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正式开园， 可为全国智能网联汽车提供社区、 园区等典型场景出行链。 〔 ３ 〕共

享出行与智能驾驶、 区块链等新科技一旦实现深度融合， 会在法律治理上产

生什么样的 “化学反应”？ 还有， 那些对人工智能异化风险和数字世界滑向

“霍布斯丛林” 的焦虑， 能否被 “合作” “信任” 等修辞美学所治愈？
在笔者看来， 法律的理性、 道德、 公平和自律， 哪怕只有很小一部分能

够在入局者身上闪耀， 互联网的未来图景都会有比较明亮的色调。 相信时间

最终会给出答案。

钟　 凯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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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参见中共中央印发的 《法治中国建设规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５ 年） 》。
参见刘建飞：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格局的影响”， 载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详见庞清珊： “国内首个智能驾驶全出行链创新示范区开园”， 央视新闻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９ 日报

道。



目　录
CONTENTS

C

序　 一 ▶ ００１

序　 二 ▶ ００４

前　 言 ▶ ００６

导　 论　 共享经济之契约面向 ▶ ００１

　 　 一、 问题的缘起 ▶ ００１

　 　 二、 共享契约： 比较、 证立与界定 ▶ ０１４

　 　 三、 基本方法： 事实、 类型、 价值与逻辑 ▶ ０２２

第一章　 共享经济的契约功能与法律类型 ▶ ０３１

　 第一节　 我国共享经济运行态势及发展趋势 ▶ ０３２

　 　 一、 我国共享经济的整体运行态势 ▶ ０３２

　 　 二、 我国共享经济发展趋势分析 ▶ ０３８

　 第二节　 共享平台功能分析： 一个契约治理的视角 ▶ ０４５

　 　 一、 共享平台契约治理的功能性分析 ▶ ０４６

　 　 二、 平台契约治理组织变迁模型分析 ▶ ０５３

　 第三节　 我国 《电子商务法》 立法分类及其不足 ▶ ０６１

　 　 一、 《电子商务法》 立法过程及主要争议 ▶ ０６２

—100—



　 　 二、 《电子商务法》 中的法律类型及其不足 ▶ ０６８

　 第四节　 共享契约的法律类型分析 ▶ ０７２

　 　 一、 中介网络型共享 ▶ ０７３

　 　 二、 平台租赁型共享 ▶ ０７６

　 　 三、 组织协同型共享 ▶ ０８０

　 　 四、 社群互助型共享 ▶ ０８３

　 　 五、 法律分类模型及关系对比 ▶ ０８７

第二章　 共享经济的私法价值范畴 ▶ ０９１

　 第一节　 中国私法学基础的选择困境 ▶ ０９２

　 　 一、 关于私法的历史定位及理论基础 ▶ ０９３

　 　 二、 理性人假设： 被动摇的私法基础？ ▶ １０１

　 　 三、 中国私法学理论基础的取舍 ▶ １０９

　 第二节　 共享契约私法理念： 嬗变、 坚守与协同 ▶ １１５

　 　 一、 共享契约治理的私法理念嬗变 ▶ １１６

　 　 二、 共享契约私法调整的基本理念 ▶ １２３

　 第三节　 《民法典》 与共享契约治理的价值阐释 ▶ １３１

　 　 一、 平等共享与算法歧视 ▶ １３２

　 　 二、 平台自治与公平交易 ▶ １３６

　 　 三、 共享契约中的信任机制与价值阐释 ▶ １４１

第三章　 共享契约的私法构造 ▶ １４７

　 第一节　 共享法律关系的宏观构造特征 ▶ １４８

　 　 一、 共享法律关系的新颖网络性状 ▶ １４８

　 　 二、 共享法律关系的新型组织性 ▶ １５２

　 　 三、 共享法律关系的结构性 ▶ １５５

—200—

共享经济的私法调整——契约类型构造及平台责任展开



　 第二节　 共享法律关系的微观构造 ▶ １５８

　 　 一、 共享法律关系微观构造之一： 四类共享主体 ▶ １５８

　 　 二、 共享法律关系微观构造之二： 三大新型客体 ▶ １６７

　 　 三、 共享法律关系微观构造之三： 四种特殊权利 ▶ １７３

　 第三节　 共享契约的私法行为构造 ▶ １８２

　 　 一、 共享契约与私法行为界分 ▶ １８２

　 　 二、 共享契约行为之特殊构造 ▶ １８７

　 　 三、 共享契约的意思表示解释 ▶ １９２

第四章　 共享平台私法责任体系化考察 ▶ １９８

　 第一节　 私法视野中的责任规范构造 ▶ １９９

　 　 一、 私法责任的规范功能及分类 ▶ １９９

　 　 二、 共享经济私法责任的基本特征 ▶ ２０５

　 第二节　 共享平台私法责任体系化展开 ▶ ２０９

　 　 一、 违反共享服务合作义务的背信责任 ▶ ２０９

　 　 二、 共享平台违反法定义务的侵权责任类型 ▶ ２１４

　 第三节　 新型共享权益侵害及责任扩张 ▶ ２２３

　 　 一、 认真对待惩罚性赔偿 ▶ ２２３

　 　 二、 人工智能侵权的共享平台责任再造 ▶ ２３２

余　 论　 关于未来的两点追问 ▶ ２４３

　 　 一、 共享契约： 范式革命还是概念创新？ ▶ ２４３

　 　 二、 算法革命： 组织变迁将通向何处？ ▶ ２４５

参考文献 ▶ ２４８

后　 记 ▶ ２６９

—300—

目　 录





共享经济之契约面向

导　论INTRODUCTION

一、 问题的缘起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美国华盛顿地区兴起了一种被称为 “ｓｌｕｇｇｉｎｇ” 的独特

通勤方式。 “ｓｌｕｇｇｉｎｇ” 没有直接对应的中文翻译， 其另一称谓可被译作 “即
时拼车” （ ｉｎｓｔａｎｔ ｃａｒｐｏｏｌｉｎｇ）。 它的运作方式十分简单： 有空置座位的司机在

特定停车点展示自己的目的地路线， 或者直接摇下车窗喊出目的地， 在路边

自发排队等候的乘客上车确认目的地， 然后离开。 即时拼车是一种纯粹的互

助 （ｍｕｔｕ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 通勤方式， 整个过程没有金钱交易， 司机和乘客甚至完

全没有语言交流， 通常只用一句 “谢谢” 结束。 〔 １ 〕

四十多年前的 “ｓｌｕｇｇｉｎｇ” 被学者放置于 “共享” 的概念域， 本质上， 它

并未脱离社区互助的范畴。 更确切地说， 这一词汇仅 “表明了资源公平分配

的社会的可能性”， 充其量是为节约汽油并规避主要通勤路线多座客车

（ＨＯＶ） 限制的历史机制。 〔 ２ 〕

最早从经济学的消费端讨论共享概念的， 是美国的费尔森 （Ｆｅｌｓｏｎ） 和斯

佩思 （Ｓｐａｅｔｈ） 两位教授。 他们以租车为例， 首次探讨了消费者以某种优化

方式协同消费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 ３ 〕 “协同消费” 最初不属于完整

意义的经济形态或商业模式， 它只是主流消费形式的一种替代和补充。 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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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

〔 ３ 〕

Ｓｅｅ Ａｂｏｕｔ Ｓｌｕｇｇｉｎｇ， Ｓｌｕｇ－Ｌｉｎｅｓ. ｃｏｍ （ｌａｓｔ ｕｐｄａｔｅｄ １ ／ ３１ ／ ２０２０ ５： １９： ０９ Ａ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ｌｕｇ－
ｌｉｎｅｓ. ｃｏｍ ／ Ｓｌｕｇｇｉｎｇ ／ Ａｂｏｕｔ＿ ｓｌｕｇｇｉｎｇ. ａｓｐ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 ２０２０）.

参见 ［美］ Ｍａｒｋ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Ｍａｘ Ｈｕｆｆｍａｎ： “共享经济遇上反垄断法： Ｕｂｅｒ 是公司， 还是卡

特尔， 或是介于两者之间？”， 时建中、 王佳倡译， 载 《竞争政策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Ｓｅｅ Ｍａｒｃｕｓ Ｆｅｌｓｏｎ ， Ｊｏｅ Ｌ. Ｓｐａｅｔｈ， “Ｃｏｍｍｕ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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